
大學生創業市集 

活動章程 

 

主辦單位：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 

 

資助單位： 澳門基金會 

 

協辦單位：澳中致遠投資發展有限公司、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、澳門歷史城區發展促進會 

 

活動目的：為有志創業的本澳大專生創造實踐機會，透過事前評估會、市集擺攤及總結會，

助學生增長商業技能，藉此培養其自信，同時審視不足之處，並學習經營技巧，包括客戶關

係、宣傳營銷等。 

 

活動日期：2022 年 9 月至 11 月 

 

活動內容：即使未有任何運營經驗、從零開始的有意創業大學生亦可參加。市集攤檔之數量

擬定為 15 個，經初篩後中標者方需付款，所售產品不可為現場烹煮之熟食即飲類或違法商



品。是次活動中，澳門青年創業孵化中心將派出創業界資深人士作為導師，事前以小組形式

為各參加隊伍進行不少於三次的培訓與督導，以作成效評估及提供建議，陪伴參加者做好前

期準備。而市集將於十一月中旬於關前老街舉行，為期兩個週末，共四天，首天設有開幕儀

式，而最後一天市集結束後將舉行總結會，讓參加組別之間及導師分享得著。 

 

活動對象： 

1. 參加者需為持本澳居民身份證、於本地或外地就讀之大專院校學生； 

2. 參加者可以個人或團隊名義報名，團隊人數不設上限。 

 

擬定時間表： 

日程 擬定日期 擬定地點 

見面會及培訓 9 月 24 或 25 日 

澳門學聯會址 
創業督導評估會（將配合導師

及小組成員擇期間內其中一

天） 

第一次：10 月 10 日至 10 月 16 日期間 

第二次：10 月 31 日至 11 月 6 日期間 

開幕式 11 月 12 日市集開始前 關前街 

市集 11 月 12、13 日及 11 月 19、20 日 

總結會 11 月 20 日晚上 澳門學聯會址 

*參加者應參與所有日程 

 

參加方式及費用： 

1. 報名者須於截止日期內填妥線上報名表並上傳計劃書、財務預算及隊員名單； 

2. 報名者所提供之資料必須真實無誤，產品亦必須與事實相符； 

3. 確認入選後，參加者須於指定日期內繳交報名費用，非會員：每攤檔 1,200 澳門元

正；會員（全隊員均需為會員）：每攤檔 900 澳門元正。*以上金額已包含押金，活動

出席率（上表日程）達 85%將退還押金 500 澳門元正； 

 

報名表： 

https://forms.gle/ZXHkW91r5GxtHjhz5 

 



加入澳門學聯會員： 

https://aecm.org.mo/member/register/ 

 

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 2022 年 9 月 12 日截止 

 

參加須知： 

1.報名者所提供之資料必須真實無誤，產品亦必須與事實相符； 

2. 若符合活動對象要求之報名者數超出攤位數量上限（15 個），本會將以計劃書及預

算內容為標準進行篩選，並擬於 9 月中下旬通知入選者； 

3. 首批未入選者將列入候補名單，倘有正選報名者未能參加，將按候補抽籤名單排序順

次替補。 

4. 本市集旨在為在讀大專學生提供一個學習及嘗試機會，因此參加者應參與前期的見面

會、督導評估會及事後總結會，而每名導師將同時指導數隊隊伍，由大會分配； 

5. 攤主不可銷售或提供含有暴力、色情、恐怖、危害國家安全或侵權成分之產品或服

務； 

6. 攤主不可銷售現場烹調之熟食類或即調飲品類，而密封包裝的食品類需遵從澳門食品

安全法。 

7. 為了預防和避免違反任何適用的法律規定，尤其有關規範對外貿易活動的法律規定，

倘違反可引致刑事或行政責任，攤主應特別遵守以下法規之規定： 

3.1 經第 3/2016 號法律修改的第 7/2003 號法律－《對外貿易法》； 

3.2 第 2/2017 號法律－《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》執行法； 

3.3 第 43/99/M 號法令（經第 5/2012 號法律修改）核准之《著作權及有關權利之

制度》； 

3.4 經第 97/99/M 號法令核准之《工業產權法律制度》。 



8. 在攤位內擺放和存放任何物品，概由攤主自行承擔責任及須顧及公眾安全； 

9. 活動將配合特區政府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政策，包括取消或調整活動模式，

並以本會的公佈為準； 

10. 所有活動參加者必須遵守由特區政府衛生部門發出的相關防疫指引。 

 

*本會對載於本章程的條款保留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。 

**報名費已包含指導費用、攤位租金及攤檔招牌（統一設計）、押金； 

**見面會、評估會、市集及總結會可能根據場地或防疫措施有相應的人數限制，具體安排將

於錄取後通知。 

 

查詢：2876 8118 杜小姐 

 


